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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桃貿安字第 250376號 

附    件： 

 

主   旨：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，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
不符合規定者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電郵
核發查驗不符合通知予報驗義務人及其代理人， 

         敬請查照。 

說   明： 

     ㄧ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4年 12月 10日
FDA北字第 1142005817號函辦理。 

     二、配合114年8月21日公告修正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
查驗辦法，自115年1月1日起，輸入食品及相關產
品查驗不符合規定者，該署將經由邊境查驗自動化
管理資訊系統(下稱IFI系統)，電郵核發查驗不符合
通知予報驗義務人及其代理人，亦可於IFI系統(網
址:http://ifi.fda.gov.com)下載列印。另請報驗義務
人或其代理人於期限內至IFI系統回覆複驗意願。 

     三、食品及相關產品除外之產品查驗不符合通知書，仍
請至受理港埠辦事處領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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